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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廉政小叮嚀：不義之財不容易，貪汙全部送進去。 

二、 廉政宣導 

 專案法紀宣導：匯兌用己錢，賺取匯差價 

放水弟曾於「第七局」擔任事務士，負責搭乘郵輪來臺旅客的外幣兌換業

務，依規定僅可辦理買入外幣及人民幣業務，並應於買入時，如實開立臺

灣銀行指定人民幣收兌處外匯水單（通稱水單）。放水弟明知外幣兌換業

務，應依相關規定辦理，卻為圖自己不法利益，多次於旅客持外幣申請兌

換新臺幣時，以自己持有的新臺幣直接兌換給旅客，而未依規定開立水

單。在當日收兌結束後，放水弟結算當日外幣及人民幣兌換總額，將不實

兌換外幣金額資料，登載於相關表單的「外幣買入金額」欄，並於次日持

這份登載不實的公文書，向臺灣銀行申請兌換為新臺幣，使得第七局短收

外幣的匯兌利益，也損害匯兌業務管理的正確性，放水弟因此獲得不法利

益，總計約新臺幣（下同）4,384 元。最後，法院考量放水弟所得不法利

益僅4,384 元，並在偵查中自白犯罪行為，且將全部不法所得繳回，爰依

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之圖利罪，判處有期徒刑2 年，緩刑5 

年，褫奪公權2 年。 

 廉政小叮嚀： 

放水弟行為時，服務機關仍屬「國家所屬機關」，為編制內員工，屬於

「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」的公務員。放弟為

獲取私利，利用辦理外幣兌換業務的機會，直接以自己所持有的新臺幣

兌換給旅客，事後再製作不實的報表，將私自收受的外幣向銀行換取新

臺幣，已損害機關匯兌收益及對匯兌業務管理之正確性，成立貪污治罪

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之圖利罪。另外，放水弟所得不法利益甚微，

但已違反貪污治罪條例，行為人除需面對刑事責任外，也損及機關及整

體公務員的形象，實為得不償失之舉。 

 廉政署「清廉印象指數（CPI）」。 

國際透明組織於今（2020）年1月23日公布2019年清廉印象指數

（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，簡稱CPI），台灣清廉印象指數排名

第28名，較2018年上升3名，分數為65分，較2018年上升2分（滿分100分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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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過全球84%受評國家，為2012年新評比標準以來最佳成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 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ˇ國家機密之保管方式 

一、 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；其有攜離必要者，須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主

管人員核准。 

二、 國家機密檔案應與非國家機密檔案隔離，依機密等級分別保管。 

三、 國家機密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，並裝置密鎖。 

四、 國家機密為電子資料檔案者，應以儲存於磁（光）碟帶、片方式，依前三款

規定保管；其直接儲存於資訊系統者，須將資料以政府權責主管機關認可之

加密技術處理，該資訊系統並不得與外界連線。 

五、 為防制無關人員接近或獲取國家機密資料，其存置場所或區域，得禁止或限

制人員或物品進出，並為其他必要之管制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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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ˇ防火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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